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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事业“十四五”规划 

正式印发 

 

日前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事业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以下简

称“规划”）正式印发。《规划》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宁夏回族自

治区档案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、主要目标、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。 

《规划》提出，“十四五”时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事业发

展要紧紧围绕四个“好”的目标要求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

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

示和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，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档案法，以推动

档案事业创新发展、高质量发展为主题，深入推进“四个体系”

建设，推进档案信息化战略转型，推动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、

走向开放、走向现代化，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大局、服务人民群

众，为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，继续建

设经济繁荣、民族团结、环境优美、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作出

贡献。 

《规划》提出，到 2025 年，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事业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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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的六个主要目标是档案治理效能、档案资源建设、档案利用

服务、档案安全保障和档案人才队伍明显提升。到 2035年,全面

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档案事业发展体系，档

案治理体系建设更加科学，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更加充实，档案利

用体系建设更加完善，档案安全体系建设更加完备，档案工作信

息化全面实现。 

《规划》明确了“十四五”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事业发

展的六个方面 19 项主要任务。一是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建设，提

高档案治理效能。完善局馆联席会议和档案专题会议制度，建立

局馆协调、重要工作协同推进机制。各级党委（党组）研究档案

工作常态化、部门（单位）档案工作责任清单化、档案监督检查

工作制度化。修订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局档案馆联席会议议事

规则》；推动市、县（区）健全局馆联席工作机制。修订《宁夏

回族自治区档案条例》，制定自治区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办法，

完善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管理办法》、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收集范围实施细则》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有

企业档案工作规定》和《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》等法

规制度。贯彻落实国家档案局相关规范标准，研究制定数字档案

馆、档案工作评价标准、电子档案移交和接收、医疗健康档案等

规范性文件。修订完善《区直机关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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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》、《区直机关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办法》。

二是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，记录全区改革发展全貌。完成脱贫

攻坚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两类档案归集工作，2021 年完成区、

市、县两类档案目录移交同级综合档案馆工作，2021 年底前县

乡两级向所属县级综合档案馆完成档案实体移交。按照国家记忆

工程要求,适时举办重大主题档案展等活动。“十四五”末，全区

各级综合档案馆馆藏总量增长 30%以上。重新修订档案收集范围

及其实施细则。各级档案主管部门完成本级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

围和档案保管期限审查。各级综合档案馆重点加强对民生、实物、

声像等档案的收集归档力度，每年进馆比重不应低于接收数量的

10%。依托自治区数字政府建设行动计划，建立全区馆藏民生档

案文件级目录数据库及两类档案资源专题数据库。建设宁夏日报

报史馆和重大活动历史照片专题数据库。三是推进档案利用体系

建设，发挥档案经济社会价值。“十四五”末，各级档案馆基本

完成到期馆藏档案开放审核，档案鉴定、档案开放年均增长 10%

以上。依托自治区数字政府建设行动计划，建设全区一体化电子

档案管理系统，推进电子档案在线接收、查询服务、综合目录等

系统应用，实现全区 27 家综合档案馆馆际共享，达到“异地杏

询、跨馆出证”的利用需求。推进自治区“一网通办”档案查询

利用服务模块建设,实现档案查询服务网上办、掌上办。各级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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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馆（室）实现档案利用年均增长 10%以上。全区 27 家综合案

馆建成符合《国家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规范》标准要求

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推出一批主题鲜明、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

的编研成果，推进数字化、网络化宣介展示，生动反映新时代取

得的历史性成就。积极参与区域性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中心建设，

分批次组织开展全区重点档案抢救保护工作。加强中央文物保护

和管理，把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纪念园等红色档案资源管好用

好。统筹组织全区各级综合档案馆开展国家重点档案整理、数字

化和编目著录工作，逐步实现文件级目录集中保管。引导支持各

级综合档案馆重点围绕“四史”教育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

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等进行专题档案开发。四是推进档案安全体系

建设，筑牢档案安全工作防线。建设完善宁夏档案业务综合管理

平台，推进电子档案在线接收、查询服务、综合目录、数字档案

馆（室）功能应用；建设全区一体化数字档案管理系统，实现电

子文件从形成、归档、保管、利用全周期全流程管理。开展增值

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、入账、归档试点工作，2021 年 10月底

前完成试点单位验收工作，并逐步推开。“十四五”末，20%的市、

县（区）档案馆建成国家或自治区级数字档案馆，50%的区直机

关档案室实现自治区级数字档案室建设目标。区直部门、企事业

单位馆藏档案数字化率达到 80%以上，政务服务网办事项目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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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档率达到 90%以上，财政、水利、工商税务等业务部门新增电

子档案占新增档案数量的 60%以上，区、市、县综合档案馆馆藏

档案数学化率达到 8O%以上。设立专项资金，推进市、县（区）

档案馆构建系统完备、高效实用、安全可靠的档案信息化设备设

施。实行互联网与局域网、电子政务务外网与内网隔离管理，确

保馆藏档案数字资源安全管理。六是推进档案干部队伍建设，增

强档案人才支撑能力。积极组织参与国家档案局人才强档工程，

依托全国档案继续教育平台，做好档案人才培养。对接做好新一

轮全国档案专家选教工加大档案领军人才和全国档案专家培养

选拔。争取培育国家级档案专家 1—2 名、国家档案储备专家 3

—5 名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实现全区档案系统干部业务培训全覆

盖，年均培训档案专业人员 1000 人次以上。加强中青年业务骨

干教育培训,推动档案中青年业务骨干争先创优，力争培育国家

级中青年档案业务青干人才 10 名左右、自治区级中青年业务骨

干人才 20 名左右。开展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,争取培育 20 名左

右自治区级档案工匠。 

最后，《规划》从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统筹协调工作机制；

落实经费保障；加强检查评估和加强档案宣传等四个方面提出了

贯彻落实好《规划》的保障措施。 


